附件2
江西洪州职业学院校园交通安全承诺书


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，营造和谐的校园交通环境，确保师生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本人作为进入江西洪州职业学院校园的车辆所有人，我自愿作出以下承诺:
一、认真学习、自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》以及学校交通安全管理等有关规定，增强法制观念及交通安全意识，遵守交通法规，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习惯，服从校园交通安全管理，积极维护良好的校园交通安全秩序。
二、遵守校园车辆管理规定，车辆进出校门时，不超速行驶，通过校门、交叉路口、人行横道、减速带等重要路段时，减速慢行。
三、自觉按交通标志、标线行驶，主动礼让，不与行人、非机动车抢道；经过漫水路时，降速安全通行。
四、车辆按指定位置有序停放，保证做到不占用消防通道，不在交叉路口、道路转弯处、主干道、绿化带以及其他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车辆。
五、车辆进入校园后，自行妥善看管，车辆若发生意外，造成损失的自行承担，学校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
六、不在室内充电，不飞线充电。
七、做到车辆不转借他人使用，严格落实“谁使用，谁负责，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工作原则。
八、本人已阅知《校园交通安全承诺书》内容，承诺将认真落实校园交通规定，共同维护校园交通安全，若违反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,主动配合保卫处按规定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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